
 
武汉大学201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 

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简章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招生计划为国家定向培养专项招生计划。我校2015年预计招

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26人，汉族考生所占比例不超过10%，西部民族地区少数

民族考生所占比例不低于80%。 

一、培养目标 

培养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立志为西

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发展服务；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

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

才。  

二、招生政策 

招生工作坚持“自愿报考、统一考试、单独划线、择优录取”的政策。招生录取的具体办

法，按教育部当年的有关文件执行。学生毕业后，按定向协议至定向地区和单位就业。 

三、生源范围及招生专业 

西部12省（区、市），海南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4省民族

自治地方和边境县（市），湖南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享受西部政策的一县两区）和湖北省恩

施自治州。上述地区汉族考生应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工作3年以上，且报名时仍在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工作；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班、民族院校、高校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基地和少

数民族硕士基础培训基地的教师和管理人员。 

    武汉大学2015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公布的专业皆可报考。 

四、报考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政审合格，

立志为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二）毕业后保证到定向地区或单位就业。其中，在职考生回原单位；非在职考生(含应届

硕士毕业生)回定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业。 

（三）考生学位或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已获硕士学位（至2014年12月31日止）； 

2.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2015年8月31日前取得硕士学位证书和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双证； 

3.具有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 

（四）身体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及我校补充规定。 

（五）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具体条件请参见《武汉大学2015年招收攻读博士学

位研究生简章》中的有关规定。 

五、报名与考试 

（一）报考资格确认 

应届硕士毕业生持学生证、身份证、本校研究生行政管理部门证明（证明其能否正常毕业及

户口所在地等情况），在职和往届考生持学位证书、毕业证书、身份证、户口簿，并填写《报考

201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一式三份），到生源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民族教育处或高教处进行报考资格确认。 



（二）网报及现场认证 

1.考生须在2014年11月6日－12月5日进行博士生网上报名（专项计划一栏填写“少数民族专

项计划”、报考类别一栏填写“定向”）。 

2. 网报成功后，考生须于2014年12月5日之前将《报考201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

划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邮递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武汉大学研究生院104办公室，陈

老师收，邮编430072。未在规定时间内邮递表格的考生，不能纳入本招生计划。 

3.考生须在2015年3月16日－3月19日到我校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和信息确认。 

（三）考试 

初试时间：2015年3月21日全天，22日上午（22日下午同等学力考生考政治理论课）。 

复试时间：2015年5月中旬。复试分数线采取少数民族考生和汉族考生分类划线的原则，重

点向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地区考生、理工类和应用型专业倾斜。 

（四）报名、提交材料及考试事项请参阅《武汉大学2015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

录》及网上公告。 

六、录取 

（一）根据初试、复试成绩，并充分考虑各生源省区的人才需求，德、智、体全面衡量，择

优录取。 

（二）未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考生不能调剂至本招生计划录取，且本招

生计划与其它招生计划之间不得相互调剂录取。 

（三）招收汉族考生的比例不超过10%，西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考生所占比例不低于80%。 

（四）录取类别均为定向就业，考生在录取前须按国家规定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书。在职考生

与所在单位和定向单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书，

非在职考生(含应届毕业生)与生源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

议书。毕业后回定向地区或单位就业。 

八、其他   

（一）根据教民厅〔2014〕5号文件精神，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应

按国家及我校相关规定缴纳。我校将按照国家规定的奖励资助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学生给予奖励资

助，确保其完成学业。 

（二）对在报考及考试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有关部门视不同情况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教育部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

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三）非在职考生人事档案及户口转入我校，在职考生人事档案及户口由定向单位保管。党

团组织关系须转至我校。 

（四）学生毕业后必须回定向地区或单位连续服务不得少于8年（含8年，内地西藏班、内地

新疆高中班、高校少数民族预科培养基地和民族硕士基础强化基地的老师和管理人员服务期为12

年）。 

（五）我校将在网上及时发布研究生招生信息，请考生在初试、复试、录取等阶段随时上网

查询（网址：http：//www.gs.whu.edu.cn）。 

咨询电话：027－68754920，68754126 

附件： 报考2015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doc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工作处 

                         2014年10月24日 




